
同一房源多家中介挂出
承租人可选最合适中介

承租人应妥善保管租赁物，退租时报复损毁不可取

违章建筑租赁合同无效，承租人可索要损失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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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毕业季，大量毕业生走出校
门开启新的生活，然而黑中介、天价房租、
甲醛房等问题屡上热搜。为此，北京市房
山区人民法院整理已审结房屋租赁相关典
型案例并释法说理，为广大毕业生安心租
房提供参考与提示。

2021年 6月，甲房产中介公司
经纪人石某为刚毕业，打算租房的
李某推荐了一套住宅，并为其提供
了带看服务。李某看房后表示很满
意，向石某表达了租房意向。石某
与房东沟通后，与李某约定签约事
项，但李某一直拖延不签约并询问
中介费用优惠问题。经多次沟通，
李某表示已从其他中介公司租了石
某推荐的房屋。甲公司认为李某的
行为构成了“跳单”，侵犯了甲公司
的利益，故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支付
中介信息服务费。

李某则表示，在租房前，租房人
会跟随多家中介多次前往现场实地
看房。自己及房东均未与甲公司签
署过任何形式独家委托协议，该套
房屋在多家中介机构租房平台均有
挂出；在签订合同前，自己未通过甲

公司获取到房东信息，更未与房东
直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因此，李
某认为，他与其他中介公司签约并
完成租赁的行为不构成“跳单”。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虽然甲公
司先带李某看过涉案房屋，但该房
屋在多家中介公司挂牌出租，李某
通过其他公司也获得了房源信息并
最终促成交易。在多家中介公司向
其推荐涉案房源的情况下，李某有
权选择报价低或者服务好的中介公
司促成交易。因此，李某的行为不
构成“跳单”违约，法院驳回了甲公
司要求李某支付中介信息服务费的
诉讼请求。

法官解释称，民法典规定，委托
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

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
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
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根据法律规
定及中介行业惯例，认定承租人是
否构成“跳单”，关键看承租人是否
利用了该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
息、机会等条件而订立合同。

本案中，涉案房屋在多家中介
公司挂牌出租，多家中介公司为李
某提供交易信息或者媒介服务，李
某具有选择最满意、最合适的中介
人为其提供优质服务，并通过中介
与房主订立合同的权利。因此依
据现有证据并不能认定李某租房
是利用了甲公司提供的信息和机
会，故李某的行为不构成“跳单”违
约。

2022年 7月，刚刚大学毕业的
刘某与房山区某村村民王某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王某将自建
房屋出租给刘某，租期一年，年租金
1.8万元。刘某一次性支付了一年
租金。

2022年 9月，刘某承租的房屋
被政府认定为违法建设，被政府拆
除。刘某在房屋内存放了笔记本电
脑、纪念册、书籍等物品，因房屋突然
被拆除，未被妥善存放，造成严重损
失。刘某多次与出租人王某协商赔
偿事宜未果，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
双方《房屋租赁合同》无效，要求王某
返还2022年10月至2023年6月期
间租金、赔偿财物损失、支付搬家人
工费、运输费共计2万元。

而王某并不认可刘某的诉讼请
求。他表示与刘某之间有口头约
定，明确告知过刘某房屋要拆迁，如
果该房屋拆迁，可提供其他房屋供
刘某继续租用。王某于拆迁前三日
通知刘某，并在房屋拆迁后，在刘某
认可的情况下为他另外租赁了新的
房屋。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刘某租用的
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双
方订立的《房屋租赁合同》应属无效，
该房屋已按违法建筑拆除。民事法
律行为无效，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
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刘某主张返还
预付租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
以支持；关于财物损失，因刘某未提
交有效证据证明损失数额，且拆除当

日刘某在现场未对书籍物品等进行
妥善处置导致扩大损失，对该项主张
不予支持；关于搬家人工费、运输费，
因房东王某未依约提供合法适租的
房屋，导致涉案租赁合同被认定为无
效，王某对此存有过错，对刘某主张
赔偿搬家人工费、运输费合理部分予
以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东王某返
还刘某预付租金、赔偿刘某搬家费等
共计1.5万元。

本案中，王某作为房屋出租方，
出租的房屋未经合法规划报建手续，
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而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在涉案房屋被通知拆除情况
下，对存放在房屋内的物品未尽到合
理谨慎的规避风险义务。

2019年 6月，贾某大学毕业后
租住在房山某小区，在与房东蒋某签
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对房屋状
况、合同解除、违约责任等事宜进行
了明确约定。2022年2月双方的租
赁关系终止，蒋某在验收房屋时，发
现房屋部分设施损坏严重，要求贾某
进行赔偿。

贾某拒绝赔偿，并采取在涉案房
屋门上贴大字、门锁灌胶水等过激行
为，导致房屋无法继续出租。故房东
蒋某诉至法院，要求免退还房屋押
金，要求贾某赔偿房屋附属设施财产
损失、房屋无法出租期间的租金共计
4.9万元。

庭审中，贾某不认可蒋某的诉讼
请求，并提起了反诉，要求蒋某返还押
金及水电费等共计7259.39元。贾某
认为原房东配备的沙发因年限较久及
自然损耗已无法正常使用，扔掉旧沙

发是基于对房屋享有合法的使用权，
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在退房时，
他已主动向房东提供其他沙发以作更
替，但房东蒋某主动放弃，因此不同意
要求更换新沙发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应当按
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遵循诚
信原则。关于屋内物品损失，贾某在
承租房屋期间处理了房东蒋某提供
的沙发，在综合考虑贾某的租期、租
住期间产生的合理损耗、涉案家具的
市场价格以及房屋的破损情况等因
素的基础上，酌定损失为8000元；关
于房屋无法出租的损失，因蒋某未能
提供有效证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
据，予以驳回。关于押金，因屋内物
品的相关损失已予酌定赔付，故蒋某
主张的以押金冲抵违约金缺乏合同
依据，予以驳回。最终，法院判决承
租人贾某赔偿房东蒋某物品损失

8000元，房东蒋某退还承租人贾某
押金及水电费7147元。

法官解释称，民法典规定，在使
用出租房屋过程中，承租人具有按约
定使用、妥善保管租赁物的义务。如
未尽到上述义务，致使租赁物受到损
失或者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但需要注意的是，租赁物自然
损耗受损毁的，承租人不需要承担赔
偿责任。

本案中，贾某作为房屋承租人未
依合同约定及诚实信用原则，合理使
用房屋、爱护房屋及内部的设施设
备，其擅自处分屋内沙发的行为侵犯
了蒋某的合法权益；但蒋某将房屋出
租以获利的同时，也应承担房屋及内
部设备设施因正常使用导致的折旧
和合理损耗的风险，不应肆意向承租
人转嫁风险、转移成本。

（北京日报客户端）

毕业季，这份租房贴士请注意查收

又是一年毕业季来临，毕业
生们想租什么样的房子？理想
的月租金是多少？近日，58同
城、安居客发布了《2023年毕业
生租住报告》，调查显示，安全、
便利成为毕业生们租房时关注
的重点，已支付/计划支付的月
租金主要集中在801—3500元
之间，其中1501—2500元月租
金比例最高，达29.0%。

对于刚步入社会的毕业生
来说，因为缺乏租房经历，很难
识别一些“套路”，因此“安全性”
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2023年
毕业生租住报告》显示，毕业生
租房主要的关注因素包括租房
合同的正规性与房屋安全性，占
比分别为53.1%与51.4%。

租房时，通勤是否方便也是
毕业生非常关注的因素，靠近公
司、地铁站/车站成为他们在选
择房源位置时的重点考虑因
素。报告显示，通勤便利排行榜
是毕业生租住长租公寓时最主
要的偏好排序。

58安居客研究院研究总监
陆骑麟对记者表示，近年来，长
租公寓因精装修设计，租客拎包
即可入住，还配有专属管家提供
租后服务，受到了众多毕业生的
欢迎。调查显示，倾向于选择长
租 公 寓 的 毕 业 生 占 比 为
22.2%。在毕业生租住长租公
寓的方式上，长租公寓自营官网
或APP以及长租公寓线下门店
成为主要途径。

作为年轻人的标签，享受生
活、注重品质在毕业生租房选择
上可见一斑。58安居客研究院
调研发现，选择租住长租公寓的
主要因素是拎包入住，占比为
61.7%；其次是受到房屋配套设
施的吸引，占比为 35.1%。当
然，毕业生在租住长租公寓过程
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首
要的是理想房源不足，占比
64.6%；其次是中介服务不到
位，占比为42.0%。

陆骑麟对记者表示，通过调
查发现，00后毕业生对租住房
屋的品质有着较高诉求。“性价
比”是毕业生们租房时优先考虑
的问题，要平衡生活中的各种花
费，毕业生们在租房时也不得不
作出一些妥协。

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租房的
开销占收入比例过大，生活的幸
福感会降低，因此房租收入比很
大程度上关乎毕业生初入社会
时的幸福指数。报告显示，
10%—20%是更多人选择的理
想租金工资比，有40.8%的受访
者选择了这一区间，36.8%的受
访者已支付/计划支付的租金占
工资比重的20%—30%。

（中国消费者报）

毕业生想租
什么样的房子？
超八成毕业生
希望租金
占工资30%以下


